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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》细则 

(2015年3月1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3号公布  自2015

年 5 月 1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  为了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》，结合本省

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预防和减轻干旱灾害的活

动，适用本细则。 

第三条  各级人民政府对抗旱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、指挥本行政区域

内的抗旱工作。 

第四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抗旱的指导、监督、管理工作，承担本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

指挥机构的具体工作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其他成员单位按照

《陕西省抗旱应急预案》明确的职责，负责抗旱有关工作。 

第五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抗旱的义务。村(居)

民委员会、农村用水合作组织、抗旱服务组织及其他企事业单位

应当协助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做好抗旱措施的落实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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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

开展抗旱宣传教育活动，推广抗旱新技术，普及旱灾防御知识，

增强全社会抗旱减灾意识。 

第七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抗旱设施的义务，

有权对破坏、侵占、损毁抗旱设施的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。 

第八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

改革、财政、农业等部门依法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抗旱规划，报同

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，并抄送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

门。 

第九条  抗旱规划主要包括下列内容： 

(一)旱情、旱灾概况及规律； 

(二)抗旱原则和目标； 

(三)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评价； 

(四)抗旱能力评估； 

(五)抗旱应急水源和应急设施建设； 

(六)旱情监测预警及指挥调度系统； 

(七)抗旱组织体系及抗旱服务组织建设管理； 

(八)抗旱物资储备； 

(九)抗旱预案体系； 

(十)规划实施保障措施。 

第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做好骨干水利工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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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旱应急及其配套设施建设，形成大中小蓄水、引水、提水、调

水等多层次的抗旱工程体系。 

乡(镇)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供水保证率低

或者无供水设施的浅山区和丘陵地区，因地制宜修建小水窖、小

水池、小泵站、小塘坝、小水渠等农村抗旱水利工程。 

第十一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

政府应当落实抗旱工程设施管理主体和责任，对工程设施建设和

维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抗旱工程设施管理单位或者经营者应当对所管理的工程进

行定期维护，保障正常运行。 

第十二条 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政策引导、资金补助等

形式，鼓励、扶持社会组织和个人研发、使用抗旱节水设备，建

设、经营、管理中小微型抗旱工程设施。 

第十三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做好干旱期城乡居民生

活供水的应急水源贮备保障工作，干旱灾害频发区应当建设城镇

抗旱应急备用水源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抗旱应急水源

工程、封存水井启用管理工作，保障干旱期城乡居民生活用水。 

第十四条  干旱灾害频发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，应当依

托现有防汛物资仓库或者抗旱服务队仓库，建立抗旱物资储备

库，储备相应种类和数量的抗旱设备和物资，制定使用管理办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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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省、市、县三级抗旱物资储备体系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抗旱物

资储备。 

第十五条 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旱情监测站点建设，配

置旱情监测设施，完善旱情监测网络系统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、农业、气象等有关部门，应当及时

向本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提供水情、雨情、墒情、农情

和供水等信息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依托国家防汛抗

旱指挥系统专用通道和公共通信网，建立和完善旱情采集、传输、

接收、处理、发布等信息系统。 

第十六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编制

本行政区域抗旱预案，经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审

查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本

级抗旱预案，编制部门专项抗旱预案，报本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

指挥机构备案。 

灌区管理单位应当商有关设区的市或者县（市、区）的人民

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编制抗旱供水预案，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

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 

第十七条  抗旱预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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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成员单位职责； 

(二)干旱灾害的预警机制； 

(三)干旱等级划分； 

(四)旱情、旱灾信息的收集、分析、报告、通报； 

(五)抗旱预案的启动程序； 

(六)不同干旱等级的应急措施； 

(七)旱情紧急情况下水量调度预案； 

(八)灾后评估和恢复。 

第十八条  发生干旱灾害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

挥机构应当启动抗旱预案，开展抗旱工作，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

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。 

第十九条  发生干旱灾害时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

指挥机构应当按照抗旱预案，制定抗旱应急水量调度实施方案，

具体明确调度水源、水量、时间、路线及沿线相关单位的职责。 

跨行政区域调水的应急水量调度实施方案由共同的上一级

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制定。 

第二十条  发生干旱灾害，水库、水电站、闸坝等水工程管

理单位和建有自备水源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人必须服从人民政

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调度和指挥，执行调度指令。 

发生中度以上干旱灾害，需要跨行政区域调度抗旱应急水量

的，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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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旱应急水量调度指令应当抄送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

指挥机构。 

第二十一条  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抗旱服务组织主要

承担下列任务： 

（一）临时饮水困难地区的应急送水； 

（二）开展流动抗旱灌溉服务； 

（三）抗旱设备维修、抗旱物资管理； 

（四）参与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和管理； 

（五）开展抗旱技术咨询、培训和新技术、设备、工艺示范

推广； 

（六）对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的抗旱服务组织给予业务指

导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，从政策、资金、技术等方

面对抗旱服务组织进行扶持。 

第二十二条  紧急抗旱期，公安机关、交通运输部门应当

保障运送抗旱救灾物资和人员的交通工具优先通行。气象部门应

利用云雨资源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。供电单位应当保障抗旱救

灾供电需求。 

第二十三条  旱情解除时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

挥机构应当及时公告。 

第二十四条  违反本细则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有处罚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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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适用其规定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细则自 2015年 5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